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3年度竹北簡字第474號
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      告  羅康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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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00000000000000

上列被告因恐嚇取財等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

3年度偵字第14935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甲○○犯下列數罪，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

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扣案之IPHONE 11手機壹支沒收。

一、犯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，處有期徒刑貳月，如易科罰金，

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二、犯恐嚇危害安全罪，處有期徒刑貳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

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三、犯恐嚇取財未遂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

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　　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：

　　甲○○與BG000-B113064（姓名年籍詳對照表，下稱甲女）

前為男女朋友，竟分別為下列犯行：

　㈠基於妨害性隱私之犯意，於民國112年5月間某日，在其位於

新竹縣○○市○○路00巷0弄00號住處，未經甲女之同意，

擅自以持用之IPHONE 11手機拍攝甲女裸露私密處及性交之

照片後，再於同年9月間某日，以前開行動電話利用通訊軟

體LINE將前開性影像傳送予甲女。

　㈡嗣甲○○與甲女分手後，甲○○為挽回甲女，竟基於恐嚇之

犯意，於113年5月11日8時2分許，在其上址住處，以前開手

機利用通訊軟體LINE傳送：「我們的性愛影片你打算怎麼處

理，沒有一個交代我不會刪，我大可以傳給你男朋友，可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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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選擇尊重你，你別忘記他是會打另一半的，你來找我刪影

片，順便把我家的鑰匙還我，我沒有威脅妳，如果我威脅，

我不會這樣跟你說，我保留對妳一絲的愛，這樣跟你說話，

影片自己來找我刪，鑰匙還我」等訊息予甲女，以此方式恐

嚇甲女，致甲女心生畏懼，足以危害於名譽之安全。

　㈢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恐嚇取財之犯意，於113年5

月14日2時許，在其上址住處，以前開手機利用社群軟體FAC

EBOOK（俗稱臉書）之通訊軟體MESSENGER傳送：「是沒有要

輸贏拉，看志哥要花多少錢買自己女人的影片，因為你的女

人劈腿，我手上好多影片，我沒有外流，我還是尊重，我想

要和平的解決，你女人不要，劈腿也沒話說了」等訊息予甲

女之男友(代號BG000-B113064A，姓名年籍詳對照表，下稱A

男），以此方式恐嚇A男，惟因甲女立即報警處理而未遂。

嗣警方於113年8月4日16時20分許，通知甲○○到案說明，

經甲○○同意後當場扣得上開IPHONE 11手機1支。

二、證據：

　㈠被告甲○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。

　㈡證人甲女、A男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。

　㈢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目錄表、自

願受搜索扣押同意書、職務報告各1份、手機照片2張、LINE

及IG訊息擷取照片11張、MESSENGER訊息擷取照片1張。

　㈣扣案之IPHONE 11手機1支。

三、論罪科刑：

　㈠罪名：核被告甲○○所為，分別係犯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

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、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

罪、刑法第346條第3項、第1項之恐嚇取財未遂罪。

　㈡數罪併罰：被告所犯上開3罪，犯意各別、行為可分，應予

分論併罰。

　㈢未遂減輕：被告雖已著手恐嚇取財行為之實行，但因甲女報

警處理而不遂，為未遂犯，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，減輕

其刑。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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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㈣科刑：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為智識正常之成

年人，竟分別以犯罪事實所載之方式，對甲女及A男為上開

犯行，顯然欠缺法治觀念，實值譴責，惟念其犯後坦認犯

行，態度尚佳，兼衡其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及所生危害，

暨其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、家庭經濟狀況小康等一切情狀，

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定應執行刑，並均諭知易科罰金

之折算標準。　　

四、沒收：扣案之IPHONE 11手機1支，係被告所有且用以攝錄甲

女影像之附著物，業據被告供述明確，爰依刑法第319條之5

規定，宣告沒收。
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450條第1項、第454條

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六、如不服本件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起

上訴。

本案經檢察官廖啟村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竹北簡易庭　　法　官　楊麗文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欣緣

附錄本案論罪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

以加害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名譽、財產之事恐嚇他人，致生危害

於安全者，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
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

未經他人同意，無故以照相、錄影、電磁紀錄或其他科技方法攝

錄其性影像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346條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

物交付者，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3萬元以下罰

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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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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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竹北簡字第474號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羅康宇




上列被告因恐嚇取財等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3年度偵字第14935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甲○○犯下列數罪，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扣案之IPHONE 11手機壹支沒收。
一、犯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，處有期徒刑貳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二、犯恐嚇危害安全罪，處有期徒刑貳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三、犯恐嚇取財未遂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　　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：
　　甲○○與BG000-B113064（姓名年籍詳對照表，下稱甲女）前為男女朋友，竟分別為下列犯行：
　㈠基於妨害性隱私之犯意，於民國112年5月間某日，在其位於新竹縣○○市○○路00巷0弄00號住處，未經甲女之同意，擅自以持用之IPHONE 11手機拍攝甲女裸露私密處及性交之照片後，再於同年9月間某日，以前開行動電話利用通訊軟體LINE將前開性影像傳送予甲女。
　㈡嗣甲○○與甲女分手後，甲○○為挽回甲女，竟基於恐嚇之犯意，於113年5月11日8時2分許，在其上址住處，以前開手機利用通訊軟體LINE傳送：「我們的性愛影片你打算怎麼處理，沒有一個交代我不會刪，我大可以傳給你男朋友，可是我選擇尊重你，你別忘記他是會打另一半的，你來找我刪影片，順便把我家的鑰匙還我，我沒有威脅妳，如果我威脅，我不會這樣跟你說，我保留對妳一絲的愛，這樣跟你說話，影片自己來找我刪，鑰匙還我」等訊息予甲女，以此方式恐嚇甲女，致甲女心生畏懼，足以危害於名譽之安全。
　㈢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恐嚇取財之犯意，於113年5月14日2時許，在其上址住處，以前開手機利用社群軟體FACEBOOK（俗稱臉書）之通訊軟體MESSENGER傳送：「是沒有要輸贏拉，看志哥要花多少錢買自己女人的影片，因為你的女人劈腿，我手上好多影片，我沒有外流，我還是尊重，我想要和平的解決，你女人不要，劈腿也沒話說了」等訊息予甲女之男友(代號BG000-B113064A，姓名年籍詳對照表，下稱A男），以此方式恐嚇A男，惟因甲女立即報警處理而未遂。嗣警方於113年8月4日16時20分許，通知甲○○到案說明，經甲○○同意後當場扣得上開IPHONE 11手機1支。
二、證據：
　㈠被告甲○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。
　㈡證人甲女、A男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。
　㈢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目錄表、自願受搜索扣押同意書、職務報告各1份、手機照片2張、LINE及IG訊息擷取照片11張、MESSENGER訊息擷取照片1張。
　㈣扣案之IPHONE 11手機1支。
三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罪名：核被告甲○○所為，分別係犯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、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、刑法第346條第3項、第1項之恐嚇取財未遂罪。
　㈡數罪併罰：被告所犯上開3罪，犯意各別、行為可分，應予分論併罰。
　㈢未遂減輕：被告雖已著手恐嚇取財行為之實行，但因甲女報警處理而不遂，為未遂犯，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，減輕其刑。　　
　㈣科刑：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，竟分別以犯罪事實所載之方式，對甲女及A男為上開犯行，顯然欠缺法治觀念，實值譴責，惟念其犯後坦認犯行，態度尚佳，兼衡其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及所生危害，暨其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、家庭經濟狀況小康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定應執行刑，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　　
四、沒收：扣案之IPHONE 11手機1支，係被告所有且用以攝錄甲女影像之附著物，業據被告供述明確，爰依刑法第319條之5規定，宣告沒收。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450條第1項、第454條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六、如不服本件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起上訴。
本案經檢察官廖啟村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竹北簡易庭　　法　官　楊麗文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欣緣
附錄本案論罪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
以加害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名譽、財產之事恐嚇他人，致生危害於安全者，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
未經他人同意，無故以照相、錄影、電磁紀錄或其他科技方法攝錄其性影像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346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，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。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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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      告  羅康宇


上列被告因恐嚇取財等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
3年度偵字第14935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甲○○犯下列數罪，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
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扣案之IPHONE 11手機壹支沒收。
一、犯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，處有期徒刑貳月，如易科罰金，
   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二、犯恐嚇危害安全罪，處有期徒刑貳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
   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三、犯恐嚇取財未遂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
   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　　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：
　　甲○○與BG000-B113064（姓名年籍詳對照表，下稱甲女）前
    為男女朋友，竟分別為下列犯行：
　㈠基於妨害性隱私之犯意，於民國112年5月間某日，在其位於
    新竹縣○○市○○路00巷0弄00號住處，未經甲女之同意，擅自
    以持用之IPHONE 11手機拍攝甲女裸露私密處及性交之照片
    後，再於同年9月間某日，以前開行動電話利用通訊軟體LIN
    E將前開性影像傳送予甲女。
　㈡嗣甲○○與甲女分手後，甲○○為挽回甲女，竟基於恐嚇之犯意
    ，於113年5月11日8時2分許，在其上址住處，以前開手機利
    用通訊軟體LINE傳送：「我們的性愛影片你打算怎麼處理，
    沒有一個交代我不會刪，我大可以傳給你男朋友，可是我選
    擇尊重你，你別忘記他是會打另一半的，你來找我刪影片，
    順便把我家的鑰匙還我，我沒有威脅妳，如果我威脅，我不
    會這樣跟你說，我保留對妳一絲的愛，這樣跟你說話，影片
    自己來找我刪，鑰匙還我」等訊息予甲女，以此方式恐嚇甲
    女，致甲女心生畏懼，足以危害於名譽之安全。
　㈢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恐嚇取財之犯意，於113年5
    月14日2時許，在其上址住處，以前開手機利用社群軟體FAC
    EBOOK（俗稱臉書）之通訊軟體MESSENGER傳送：「是沒有要
    輸贏拉，看志哥要花多少錢買自己女人的影片，因為你的女
    人劈腿，我手上好多影片，我沒有外流，我還是尊重，我想
    要和平的解決，你女人不要，劈腿也沒話說了」等訊息予甲
    女之男友(代號BG000-B113064A，姓名年籍詳對照表，下稱A
    男），以此方式恐嚇A男，惟因甲女立即報警處理而未遂。
    嗣警方於113年8月4日16時20分許，通知甲○○到案說明，經
    甲○○同意後當場扣得上開IPHONE 11手機1支。
二、證據：
　㈠被告甲○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。
　㈡證人甲女、A男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。
　㈢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目錄表、自
    願受搜索扣押同意書、職務報告各1份、手機照片2張、LINE
    及IG訊息擷取照片11張、MESSENGER訊息擷取照片1張。
　㈣扣案之IPHONE 11手機1支。
三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罪名：核被告甲○○所為，分別係犯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之無
    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、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、刑
    法第346條第3項、第1項之恐嚇取財未遂罪。
　㈡數罪併罰：被告所犯上開3罪，犯意各別、行為可分，應予分
    論併罰。
　㈢未遂減輕：被告雖已著手恐嚇取財行為之實行，但因甲女報
    警處理而不遂，為未遂犯，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，減輕
    其刑。　　
　㈣科刑：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為智識正常之成
    年人，竟分別以犯罪事實所載之方式，對甲女及A男為上開
    犯行，顯然欠缺法治觀念，實值譴責，惟念其犯後坦認犯行
    ，態度尚佳，兼衡其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及所生危害，暨
    其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、家庭經濟狀況小康等一切情狀，分
    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定應執行刑，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
    折算標準。　　
四、沒收：扣案之IPHONE 11手機1支，係被告所有且用以攝錄甲
    女影像之附著物，業據被告供述明確，爰依刑法第319條之5
    規定，宣告沒收。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450條第1項、第454條
    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六、如不服本件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起
    上訴。
本案經檢察官廖啟村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竹北簡易庭　　法　官　楊麗文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欣緣
附錄本案論罪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
以加害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名譽、財產之事恐嚇他人，致生危害
於安全者，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
未經他人同意，無故以照相、錄影、電磁紀錄或其他科技方法攝
錄其性影像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346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
物交付者，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
。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竹北簡字第474號
聲  請  人 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羅康宇


上列被告因恐嚇取財等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3年度偵字第14935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甲○○犯下列數罪，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扣案之IPHONE 11手機壹支沒收。
一、犯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，處有期徒刑貳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二、犯恐嚇危害安全罪，處有期徒刑貳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三、犯恐嚇取財未遂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　　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：
　　甲○○與BG000-B113064（姓名年籍詳對照表，下稱甲女）前為男女朋友，竟分別為下列犯行：
　㈠基於妨害性隱私之犯意，於民國112年5月間某日，在其位於新竹縣○○市○○路00巷0弄00號住處，未經甲女之同意，擅自以持用之IPHONE 11手機拍攝甲女裸露私密處及性交之照片後，再於同年9月間某日，以前開行動電話利用通訊軟體LINE將前開性影像傳送予甲女。
　㈡嗣甲○○與甲女分手後，甲○○為挽回甲女，竟基於恐嚇之犯意，於113年5月11日8時2分許，在其上址住處，以前開手機利用通訊軟體LINE傳送：「我們的性愛影片你打算怎麼處理，沒有一個交代我不會刪，我大可以傳給你男朋友，可是我選擇尊重你，你別忘記他是會打另一半的，你來找我刪影片，順便把我家的鑰匙還我，我沒有威脅妳，如果我威脅，我不會這樣跟你說，我保留對妳一絲的愛，這樣跟你說話，影片自己來找我刪，鑰匙還我」等訊息予甲女，以此方式恐嚇甲女，致甲女心生畏懼，足以危害於名譽之安全。
　㈢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恐嚇取財之犯意，於113年5月14日2時許，在其上址住處，以前開手機利用社群軟體FACEBOOK（俗稱臉書）之通訊軟體MESSENGER傳送：「是沒有要輸贏拉，看志哥要花多少錢買自己女人的影片，因為你的女人劈腿，我手上好多影片，我沒有外流，我還是尊重，我想要和平的解決，你女人不要，劈腿也沒話說了」等訊息予甲女之男友(代號BG000-B113064A，姓名年籍詳對照表，下稱A男），以此方式恐嚇A男，惟因甲女立即報警處理而未遂。嗣警方於113年8月4日16時20分許，通知甲○○到案說明，經甲○○同意後當場扣得上開IPHONE 11手機1支。
二、證據：
　㈠被告甲○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。
　㈡證人甲女、A男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。
　㈢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目錄表、自願受搜索扣押同意書、職務報告各1份、手機照片2張、LINE及IG訊息擷取照片11張、MESSENGER訊息擷取照片1張。
　㈣扣案之IPHONE 11手機1支。
三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罪名：核被告甲○○所為，分別係犯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、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、刑法第346條第3項、第1項之恐嚇取財未遂罪。
　㈡數罪併罰：被告所犯上開3罪，犯意各別、行為可分，應予分論併罰。
　㈢未遂減輕：被告雖已著手恐嚇取財行為之實行，但因甲女報警處理而不遂，為未遂犯，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，減輕其刑。　　
　㈣科刑：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，竟分別以犯罪事實所載之方式，對甲女及A男為上開犯行，顯然欠缺法治觀念，實值譴責，惟念其犯後坦認犯行，態度尚佳，兼衡其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及所生危害，暨其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、家庭經濟狀況小康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定應執行刑，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　　
四、沒收：扣案之IPHONE 11手機1支，係被告所有且用以攝錄甲女影像之附著物，業據被告供述明確，爰依刑法第319條之5規定，宣告沒收。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450條第1項、第454條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六、如不服本件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起上訴。
本案經檢察官廖啟村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竹北簡易庭　　法　官　楊麗文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欣緣
附錄本案論罪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
以加害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名譽、財產之事恐嚇他人，致生危害於安全者，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
未經他人同意，無故以照相、錄影、電磁紀錄或其他科技方法攝錄其性影像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346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，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。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